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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正太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0512-63021788

致 估 价 委 托 人 函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受贵院委托，本公司秉着客观、公正、 科学、独立的原则， 对卢孝江、

高倩名下位于苏州市吴江区汾湖镇莘塔社区张园东路66号 ( 太阳 湖大花园二

期) 2幢的住宅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根据贵院提供的有关资料， 我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据国家标准《房

地产估 价规 范》 ( GB/T50291-2015 )、 《房 地产 估 价基本 术语标 准》

(GB/T50899-2013 ) 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独立、客观、

公正的原则， 按照必要的估价程序，经实地查勘和市场调查，结合估价经验，

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 对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进行了专业分析、

测算和判断， 得出了在满足本次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前提下的估价结果。现

将主要事项函告如下：

为估价委托人执行的上海新太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与卢孝

估价目的 江、高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提供客观公正的价格参考依据，而评
估被执行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二 价值时点 2022年10 月25 日 4 0

三 价值类型 示a2

被执行房屋及其分摊的国有出让建设土地使用权在正常交易情况下，
1 市场价值

于价值时点假定无租赁、抵押、查封等限制条件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四 估价方法 比较法

五 估价对象

名称 汾湖镇莘塔社区张园东路66号 (太阳湖大花园二期) 2幢住宅

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莘塔社区张园东路1253号 (太阳湖大花园二期)
2 现场坐落

2 幢

财产范围 被执行标的所涉及的房屋所有权、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土地使用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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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竞价标的调查情况 表
苏州市吴江区汾湖镇莘塔社区张园东路66号 (太阳湖大花园二期) 2幢的

标的名称
住宅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

法院执行裁定书

权证填写
权证号 15001623

标的权利人 卢孝江 (夫妻共有人：高倩)

房屋用途 住宅

土地性质 出让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标的现状 租赁情况 无

过户情况 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可过户

钥匙 有

配套情况 水、电、电梯、消防等配套设施齐全

权利限制情况 已查封，已抵押

提供的文件 1、 《不动产登记薄查询记录》；2、其他

建筑总面积 604 .99平方米

土地面积 2597 .57平方米

公摊总面积
标的物介绍

房产年龄 约2009年建成

装修情况 毛坯

其他介绍

标的评估总价 1485 .98万元

房产评估总价

房产外评估总价
标的物估值. 费用总价

由买卖双方按照税收征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税费情况
承担应有的税费

其他费用情况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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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人员

法院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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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现 场勘验表

(2022) 苏0509鉴委字第268号

法院人员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 上海新太阳物业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现场勘验人

被申请人 卢孝江、高倩

鉴定机构名称 苏州正太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鉴定机构人员

参加人员 查叫变 阳
勘验现场 汾湖镇莘塔社区张园东路66号
地址 (太阳湖大花园二期) 2幢 勘验时间 2022年 ( 月 心日

友玉院1作人及加引 下加 人员 入认如更们8
杀 .

现场勘验
过程

是否进入现场
及当事人配合 工锁人 打 阅 ，皮入议功

情况

备注
(以上为鉴定工作人员填写)
(以下为所有在场人员签字)

法院工作人员：

鉴定勘验人员： 支 多

当事人、其他参与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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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江苏增佳下发票 用 发票
1 320022216 0 No 01871677 3200222160

苏 01871677
局鉴 开票日期： 2022年11月01日

名 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密 48679 - 37 *3+09364/ *6045 461+
购 纳税人识别号： 9132 0 50 08 377 48 92 6Q
买 码 />>904*8*90>097-/68043* */8*

地 址、 电 话： 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118号0512-68315139 80160083<>022 *+/ -723+<70 *76

方 区 579<5//9084>*8*>405-5<<6/- +

冰二印斗云少
开户行及账号： 中国农业银行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547601040014081 RR有目

赏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 量 单 价 金 额 税率 税 额

*鉴证咨询服务*评估服务费 64150.94 6% 3849.06第二联
：

抵扣联

合 计 ￥64150 .94 ￥3849.06

价税合计 ( 大写 ) @陆万捌仟圆整 (小写) ￥68000 .00
购买方扣税凭证

销 名 称： 苏州正太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备葵 吴江区汾湖镇无社区张园东路8号 (太阳湖
纳税人识别号： 91320 5 0 97 9742 6 86 8 1 大花园二期 ) 2幢

售
7

美R 地 址、电 话： 苏州市 江区江 街米长灾路1100号邦宁由子做息产生业品A恤擦Abo/s直o室
0512-63021788 注 91320509797426868T

方 开户行及账号： 苏州农村商业银行松陵支行0706678021120100819459
收款人： 复核： 开票人： 戴园英 销售 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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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正太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0512-63021788

外附着物及应分摊的公共配套设施相关权益，不含其他权益价值

土地面积：2597 .57平方米；
4 规模

房屋建筑面积：604 .99平方米

房屋登记用途： 成套住宅；

5 用途 土地使用权登记用途：城镇住宅用地；

实际用途：住宅

6 土地性质 出让

7 土地使用期限 2072年01月23日止

1 8 权利人 卢孝江、高倩

9 估价结果

评估总价 1485.98万元 (大写：人民币壹仟肆佰捌拾伍万玖仟捌佰元整)

建筑面积 折合单价 房地产评估总价
其

房地产价值 (m² ) (元/m²) ( 万元 )
中

604.99 24562 1485.98

合计 1485.98

特别提示：

(1) 本估价结果不应作为价格实现的保证；

(2) 本报告应用有效期自本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3 ) 本函为估价报告全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请勿单独使用。

长房地心
苏 州正太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亮芮
印 俊

2 022年 11月 03 日

3

苏
州
市
吴
江
区
人
民
法
院



苏州正太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0512-6302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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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正太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0512-63021788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1、 我们保证， 在我们的职业道德、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专业胜任能力范围

内开展本次估价活动。我们在本次估价过程中做到了勤勉尽职，报告中陈述

的事实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 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我们独立、 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 意见和结论，但受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3、我们与本次估价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害关系，与估价委托

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

系人也没有偏见。

4、我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规

范》、GB/T50899-201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进行分析，形成意见和

结论，撰写本估价报告。

5、没有人对本估价报告提供重要专业帮助。

6、本估价报告由苏州正太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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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正太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0512-63021788

估 价 的 假 设 和 限 制 条 件

本估价针对估价对象状况等估价前提做了必要、合理且有依据的假定，

报告中的分析、测算、判断和结论是房地产估价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

合法的原则下的专业分析、测算、判断和结论，受以下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的限制：

一、一般假设

1、估价委托人提供了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薄查询记录》，估价对象

为苏州市吴江区汾湖镇莘塔社区张园东路66号(太阳湖大花园二期)2幢住宅，

经实地查看，面积无明显出入。我们对权属登记薄上记载的权属、面积、用

途等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但未予以核实，在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情况下，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法、真实、准确、

完整。估价委托人对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

2、产权人合法取得该房屋所有权及相关权利，产权明晰，手续齐全，可

在公开市场上自由转让。

3、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在合法用途下持续利用。

4、在估价委托人的引领下，估价人员实地查勘的估价对象与权属资料的

估价对象一致，具有唯一性。

5、交易双方自愿交易，并有一段合理的交易时间。

6、房地产注册估价师查丽英 (注册号 3220180341) 和夏咸阳 (注册号

3220150351) 于2022年10月25日对估价对象及其周边状况进行了实地勘察

及尽职调查，并已关注了对估价对象的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

价值的重大因素。我们对估价对象的现场勘察仅限于其外观，对被遮盖、未

暴露及难以接触到的部分，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相关隐患且无相应专

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假定房屋质量是安全的，在建筑物耐用年

限或土地使用期限内能够正常使用。除非另有协议，我们不承担对估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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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正太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0512-63021788

建筑结构质量进行调查的责任。

7、估价对象交易时将产生契税、增值税及附加、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

税、拍卖处置的相关费用等，应根据实际成交价格按有关规定买卖双方分别

承担，本估价结果中未扣除卖方应承担的相关税费，也未加入买方应承担的

相关税费。

二、未定事项假设

1、未考虑价值时点后，估价对象的质量发生变化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2、没有考虑未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市场供需关系、市场结构、价格标

准等的变化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也无法预测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因素

对估价结果的影响。当上述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应重新评估。

3、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登记薄查询记录》查询时间为2022年09月

02日、2022年09月19日，价值时点与现场查勘日期为2022年10月25日。本次

估价假设在此期间，估价对象权益状况及实物状况未发生变化。

4、本次估价无法确定估价对象在处置时是否存在有关税、费的滞纳情况

及处置过程中是否会发生税费转嫁等情况。本次估价假定处置过程中发生的

税费交易双方正常负担、无相关税费的滞纳情况。

三、背离事实假设

1、于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根据估价目的，本次估价不考

虑估价对象权利限制对其市场价值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1、估价对象实际用途、登记用途与规划用途一致，权利人一致，估价对

象证载坐落为汾湖镇莘塔社区张园东路66号 (太阳湖大花园二期) 2幢，实际

坐落为黎里镇莘塔社区张园东路1253号 (太阳湖大花园二期) 2幢，本次估价
以证载坐落为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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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正太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0512-63021788

五、依据不足假设

1、 无依据不足假设。

六、本报告的使用限制

1、本报告使用者为估价委托人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估价结论系

为委托人执行的上海新太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与卢孝江、高倩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提供公正客观的价格参考依据，不作其它任何用途使用。

凡因估价委托人以外单位和个人用于其他目的不当使用而引起的后果，估价

机构和估价人员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2、本报告自出具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即 2022年11月03日至2023年11

月02日)。但价值时点后，在报告有效期内估价对象的质量及价格标准发生

变化，并对估价对象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不能直接使用本估价结果；本估

价报告有效期自完成报告之日起原则上为一年，但在房地产供求市场、国家

宏观经济环境、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环境、估价对象本身的物理状况、房地产
相关政策等因素发生重大变化时，估价报告应用的有效期一般不超半年，评

估价值需及时作相应调整。

3、本报告估价结果包含住宅用房的房屋所有权价值、土地使用权价值及

应分摊的公共配套设施相关权益价值，为勘察现状下的价值。

4、本报告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公开市场价值，不考虑未来

市场变化、短期变现或强制处分、法定优先受偿权、法律限制权利等因素的

影响，但报告使用者须考虑上述因素的存在，估价对象处置价格有可能低于
正常市场价。

5、本次受托估价方仅对评估技术条件负责，本评估报告结论系为估价委

托人提供的专业性估价意见，这个意见本身并无强制执行的效力，估价师只

对结论本身符合规范要求负责，而不对房地产定价决策负责。

6、本次估价报告结果的交易税费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正常负担状况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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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假定不存在交易过程中税费转嫁的影响。

需提醒报告使用各方注意的是，根据国家省市有关交易税费政策规定，转

量 让方需缴纳增值税及附加、印花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具体数额

应根据当地税务部门核定数额确定。该部分税费应当由转让方缴纳，属于公

开市场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次估价为司法委托评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规定，估价对象价值类型为公开市场价值，上述税费不属于公开市场价值应

扣除税费款项。如果司法处置 (或公开拍卖) 公告时说明由受让方承担此部

分税费，受让人应充分考虑估价对象处置时税费转嫁的负担。

7、本估价报告经估价机构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盖章及注册房地产估价

师签名后方可有效使用，估价机构仅对本报告的原件承担责任，对任何形式

的复制件概不认可且不承担责任。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未经本公司书面许

可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

8、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

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因此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

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估价结论的准确性。

9、本报告由苏州正太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如报告使用过程中

H 发现有文字或数字校对、印刷和装订错误，请及时与本公司联系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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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法 委 托 评 估 结 果 报 告

一、估价委托人

单位名称：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地址：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高新路788号

联系电话：0512-6349382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苏州正太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芮俊亮

住所：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长安路1188号邦宁电子信息产业园A-409/41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9797426868T

机构备案等级：贰级

证书编号：苏建房估备 (贰) 苏州00501

有效期限：2017年 05月 09日至2023年05月08日

联系电话：0512-63021788

邮政编码：215200

三、估价目的

为估价委托人执行的上海新太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与卢孝

江、高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提供客观公正的价格参考依据，而评估被执

行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四、估价对象

1、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卢孝江、高倩所有的坐落于苏州市吴江区汾湖镇莘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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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张园东路66号 (太阳湖大花园二期 ) 2幢房地产，房屋建筑面积为604.99

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 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597 .57 平方米。

本次估价范围包括不动产权利以及与不动产不可分割的满足其使用功能

的水、 电等配套设施。

2、估价对象实物状况

估价人员于2022年10月 25日进行了现场查勘，估价对象实物状况如下：

估价对象实际坐落 黎里镇莘塔社区张园东路1253号 (太阳湖大花园二期) 2幢

(一) 建筑物实物状况描述

1 规模 房屋建筑面积：604 .99平方米

2 建筑结构 钢筋混凝土结构

3 设施设备 水、电、电梯、消防

空间布局及室内装
4 房屋设计为八室三厅六卫，室内未经装饰装修。

饰装修

5 层次/总层数 1-3层/3层

6 层高 净高约3.5米

7 朝向 朝向南

8 建筑功能 低层独栋别墅

9 建成年份 约竣工于2009年

经实地查勘，所在建筑物外墙面为块状装饰，现浇钢筋砼楼板及楼梯，坡
10 使用与维护状况 屋面，房屋成新率一般，建筑基础有足够的承载力，未发现超过允许范围

的不均匀沉降，承重结构部件及非承重墙体完好，维护状况一般。
，

(二) 土地实物状况描述

1 名称 汾湖镇莘塔社区张园东路66号 (太阳湖大花园二期) 2幢所在宗地

2 土地面积 2597.57平方米

3 小区四至 估价对象所在宗地东至住宅，南至元荡，西至住宅，北至周湖线

4 宗地形状 整体呈四边形，形状较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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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登记用途与现状用途 登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现状用途为成套住宅，用途相符

6 土地使用期限 2072年01月23日止

7 地形 地形较平整，有利于建筑物的布局

平坦，室内一层地面标高高于室外场地及路面标高，自然排水较畅通，被
8 地势

洪水淹没、 雨后积水的可能性较小

宗地外达到通路、通电、供水、排雨水、排污水、通气、通讯“七通”，宗

9 开发程度 地内达到通给水、通电、通路、通讯、通排水及场地平整“五通一平”的开

发水平

所在宗地土壤中无持久性污染物，无环保遗留问题，建筑物基础已作桩基
10 土壤、地质

处理，地质承载力较强，稳定性较好

11 临街状况 估价对象临周湖线

3、 估价对象权益状况

3.1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了《不动产登记簿查询记录》， 房屋信息登记事
。

项如下：
权证号信息
权证号 15001623

不动产单元号

权利人 卢孝江
权利人证件号 310******** ****431
登记日期 2009-06-05
证书状态 现势
附记 夫妻共有人：高倩
房屋信息
房屋 房建筑面积 房屋 房屋 总层

所在层数 坐落序号 (平方米 ) 用途 性质 数
汾湖镇莘塔社区张园东

604 .99 别墅、高档公寓 / 3 1-3 路 66 号 (太阳湖大花园
二期 ) 2 幢

土地信息
面积 土地性

土地坐落 使用起止期限 土地用途( 平方米 ) 质
芦墟镇莘塔社区张园东路
66号 (太阳湖大花园二期) 2597.57 2072年01 月23 日止 出让 城镇住宅用地

2 幢

他项权利信息

他项 担保 抵押 被担保主 债务履行期限
他项权证号 设定日期权利人 范围 方式 债权数额 (债权确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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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债 间 )
权额 )
( 万元 )

中国农业股
一般抵 2019-08-18 起

00097407 份有限公司 60 2019-08-17
押 2034-08-17 止

吴江市支行

限制权利信息

限制权人 查封类型 查封文号 设定日期 结束日期 注销日期 备注

苏州市吴江区 (2016) 苏 0509执
轮候查封 2019-05-31 2022-05-30

人民法院 2492号

上海市长宁区 (2014)长民一(民)
查封 2014-09-22 2016-09-21

人民法院 初字第5539号

上海市浦东新 (2014)浦民一(民)
查封 2014-09-01 2016-08-31

区人民法院 初字第32397号

苏州市吴江区 ( 2016 ) 苏 0509 执
查封 2016-04-21 2019-04-20

人民法院 字第2492号

内蒙古达拉特 (2014)达拉保字第
旗人民法院 查封 2014-08-25 2016-08-24

738号

苏州市吴江区 (2022) 苏 (0509)
人民法院 轮候查封 2022-03-29 2025-03-28

执1987号
内蒙古自治区

( 2016 ) 内0621执
达拉特旗人民 轮候查封 2016-07-27 2019-07-26

法院 776号 (续封)

苏州市吴江区 (2021) 苏0509执
人民法院 轮候查封 2021-07-19 2024-07-18

恢334号

苏州市吴江区 ( 2020 ) 苏0509 执

人民法院 轮候查封 2020-06-04 2023-06-03
3317 号

上海市第一中 (2015) 沪一中民六
级人民法院 查封 2015-02-13 2017-03-12

(商 )字第S39-1号

上海市长宁区 (2017) 沪0105执
人民法院 轮候查封 2017-11-17 2020-11-16

4425号

内蒙古自治区
(2016 ) 内0621 执

达拉特旗人民 续封 2022-06-21 2025-06-20
法院 7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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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达拉特 (2016) 内0621执
续封 2019-07-19 2022-07-18旗人民法院 776号

其他

锁定情况 无

预告登记 无

异议登记 无

地役权登记 无

居住权登记 无

3.2利用现状

于价值时点， 估价对象室内未经装修， 处于空置状态。

3.3 权益状况对估价对象价值的影响

于价值时点， 估价对象已查封、 已抵押， 其他相关欠费无法查证。

根据本次估价目的， 本次估价不考虑查封、 抵押等他项权利、限制权利

状况以及相关欠费情况对评估价值的影响。

4、 最高最佳利用分析：

房地产应当以估价对象的最高最佳利用为前提进行估价。最高最佳利用

是指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论证，能使估价

对象产生最高价值的使用， 本次估价目的为法院执行案件提供参考依据而评

估现状下的房地产价值。在房地产评估中所遵循的最高最佳利用原则，是在

法律 (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城市规划、土地使用权性质等 ) 许可范围内的

最高最佳利用， 这也是评估中必须遵循合法原则为前提的要求。

从估价对象所处区域、实物状况、使用状况分析， 结合本次估价目的，

评估估价对象查勘现状的市场价值，故本次评估以估价对象保持现状继续使

用为最高最佳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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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价值时点

根据委托事项及估价目的，本次估价的价值时点为2022年10月 25日(与

现场查勘日一致)。

六、价值类型

1、 价值类型名称：房地产市场价值。

2、价值定义：市场价值指本报告评估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在现状可持

续利用条件下，满足估价的假设与限制条件下的公开市场价值。

3、价值内涵：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满足估价的假设与限制条件下包括

住宅房地产价值，不包括债权债务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付款方式是一次性付

清房价款；使用状态为正常使用。

4、货币种类：人民币

七、估价依据

1.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1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019 年 8月 26日，十三届

全国人大党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2008年1月1日施行)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2016 年 7月 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2016年 12月1日施行)
1.5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2014 年11月 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656号发布，自2015年3月1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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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

释[2011]21号，2012年1月1日施行)

1.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8年 6月 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1次会议通过，2018年 9

月 1日施行)

1.8 《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 (法办[2018]273号)
1.9《江苏省涉案财产价格鉴证操作规程》 (苏价规[2010]2号)
1.10《江苏省司法鉴定条例》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51号，2017年

5月 1日施行)

1 .11《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 (试行)》 (中房学 (2021) 37

号，2021年9月1日期施行)

1 .12 江苏省人民政府、江苏省住建厅和江苏省国地资源厅颁布的有关文

件

2.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颁布的有关法规、条例、文件、通知

2.1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贯彻实施《关于执行中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暂

行规定》若干问题的意见 (2004年8月25日印发)

2.2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江苏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评估拍卖有关

问题的规定 (试行) 》的通知

2.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司法评估、拍卖有关

问题的规定 (试行 ) 》

2.4江苏省人民政府、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江苏省自然资源厅颁发

的有关文件

2.5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的意见 (试行) 的通知》

2.6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关于公布2020年度苏

州市房屋装修及附着物参考价格的通知》苏住建房[2020]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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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苏州市人民政府、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苏州市自然资源与规划

局颁发的有关文件

2.8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政府、苏州市吴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苏州市吴

江区自然资源与规划局颁发的有关文件

3. 其它

3.1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有关资料

3.1.1司法评估委托书 ( (2022) 苏0509鉴委字第268号 )

3.1.2《不动产登记薄查询记录》复印件

3.1.3 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

3.2受托估价方掌握的有关资料

3.2.1估价对象所在地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行政区划人口等方面的

基本情况资料

3 .2.2估价对象所在地统计资料

3 .2.3估价对象所在地城市规划资料

3 .2.4估价对象所在地城市基础设施基本情况资料

3.3估价人员实际勘察、调查所获取的资料

3 .3.1估价人员实地踏勘和调查收集的有关估价对象权属、基础设施、宗

地条件方面的资料

3.3.2估价人员实地踏勘和调查收集的有关估价对象建筑物状况资料

3.3.3估价人员实地拍摄的有关估价对象土地利用、建筑物状况、周边环

境的照片

3 .3.4估价人员实地踏勘和调查收集的估价对象所在地方房地产销售、租

赁等方面的房地产市场状况资料

3 .3.5估价人员实地踏勘和调查收集的估价对象所在地自然条件、社会经

济条件、行政区划人口等方面的基本情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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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遵循以下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

地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及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

利害关系，在估价过程中不受任何单位与个人的影响，实事求是，利用专业

知识、执业经验进行估价，恪守职业道德，不以个人好恶偏袒估价利害关系

人中的任何一方， 拒绝任何单位及个人非法干预和影响， 以保证估价结果的

客观性、公正性。

合法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

的原则。

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不仅在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

方性法规，有关部门的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权属证明、

有关批文和合同等 (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竣工验收证明、房地产转让合同、

房屋租赁合同等) 。

最高最佳利用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

价值或价格的原则。最高最佳利用是指房地产在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
， 财务上可行并使其价值最大化的合理、可能的利用，包括最佳的用途、规模、

档次等。

最高最佳利用原则应以合法原则为前提，在法律法规、政策及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遵循了合法原则并不意味着

会遵循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而遵循了最高最佳利用原则必须符合合法原则中

对估价对象依法利用的限制，应结合估价目的确定。

18

苏
州
市
吴
江
区
人
民
法
院



苏州正太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0512-63021788

替代原则： 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

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围内的原则。

【 房地产虽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但在同一供需圈内，类似房地产的价格

表现较为相近，理性的买方不会接受市场上比类似房地产正常价格过高的价

格，同理卖方也不会接受比类似房地产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从而相互牵制
达到相互接近。也是比较法的理论依据。

价值时点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

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估价结果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一则因为资金的时间价值，

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流，须折算至价值时点；二则，估价对象在不

同的时间点受房地产市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市场价格；再则，

在价值时点上，受政府部门出台的有关法律法规、税收政策等影响，也会对

房地产市场产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影响估价结果。

九、估价方法

(一 ) 房地产价格评估

求取房地产市场价值时，主要的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成本法、收益法、

假设开发法等，比较法适用于市场发达、交易活跃、有充足的具有替代性、

装修档次类似的房地产交易的评估，收益法适用于有现实收益或潜在收益的

房地产评估，成本法适用于无市场依据或市场依据不充分而不易采用比较法、

收益法、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情况下的房地产评估，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

投资开发或有开发潜力的房地产评估。需根据特定的估价目的、估价对象状

况、交易市场情况等选择适宜的估价方法。方法选择思路：

1、理论上不适用的估价方法：估价对象为已竣工验收交付使用的住宅房

地产，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理论上不适合采用假设开发法，因为现状为可正

常使用且短期内重新开发或改扩建增加价值的可能性不大，故不适合采用假

设开发法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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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上适用，但客观条件不具备的估价方法：估价对象为独栋别墅，

目前房地产销售价格与各类成本的相关度难以定性或定量，因此不适合使用

成本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虽然可以出租取得收益，但目前租售比严重失衡，

且租金水平受装饰装修、家具家电的配套情况的影响程度很大，该部分价值

产生的收益难以干净地从总出租收益中剥离，易对测算的收益价值造成较大

的误差，故不适合采用收益法对估价对象进行估价；

3、 适用的估价方法：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类似房地产交易相对活跃，故采

用比较法。

综上所述，估价人员在认真分析所掌握的资料并对类似房地产进行实地

查看调查后，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及本次估价目的，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估价技术标准，对估价对象采用比较法进行评估。

比较法：将估价对象与在价值时点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

对这些类似房地产的已知价格作适当的修正，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

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技术路线如下：

1、在同一供需圈内搜集房地产交易实例，即从现实的房地产市场中搜集

大量的实际成交的房地产及其成交日期、成交价格、付款方式等情况。

2、选取可比实例，具体条件如下：

2.1与待估房地产用途相同的交易案例

2.2交易案例价格类型与待估房地产的估价目的相匹配

2.3交易案例是正常交易，或可修正为正常交易

2.4交易案例与待估房地产的建筑结构相同，或可修正

2.5交易案例的交易日期与待估房地产的价值时点较接近

3、建立价格可比基础

4、进行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5、计算得出比较价值，即把对多个可比实例的成交价格进行处理所得到

的多个价格综合成一个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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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价格=可比实例成交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市场状况调整系数×

房地产状况调整系数

十、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对估价对象权利、实体、区位状况进行了实地

勘察和市场调查，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房地产估

价规范》等法律法规、政策及国家技术标准，遵循独立、客观、公正、合法

的原则，采用比较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测算，结合估价

经验与对影响房地产市场因素进行分析，在设定的价值定义与假设限制条件
、历 电

下，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2022年10月25日的房地产公开市场价值为

RMB1485 .98万元 (大写：人民币壹仟肆佰捌拾伍万玖仟捌佰元整)。

十一、实地查勘期

2022年 10月 25 日。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估价师姓名 注册证书号 签 字 日期

查丽英 3220180341 1网复 2022年 11月 03 日

夏咸阳 3220150351 2022年11月 03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2022年 10月 25日-2022年 11月 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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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司法鉴定委托书复印件 ( (2022 ) 苏0509鉴委字第268号 )

2. 估价对象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内外部、周边环境、景观照片

4. 《不动产登记簿查询记录》复印件

5. 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6. 估价机构资格证书复印件

7.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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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法鉴定委托书复印件 ( (2022) 苏0509鉴委字第268号 )

苏 州 市 吴 江 区 人 民 法 院
司法鉴定委托书

(2022) 苏0509鉴委字第268号

苏州正太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本院执行的上海新太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与卢孝

江、高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中，需对卢孝江名下位
于苏州市吴江区汾湖镇莘塔社区张园东路66号 (太阳湖大花园二
期) 2幢的不动产 (含室内装修) 进行房地产评估。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6条、《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
理规定》的规定，特委托你单位予以评估。现将有关材料送去，
请指派你单位有专门资质的人员进行评估，请在一个月内完成。

我院送去的有关材料，评估后请一并退还我院。
缴费方：周健 (上海新太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代理人)
13611884120
法院勘验联系电话： 0512-63983979
附：相关复印件。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2022年9月15日
联系人：张坤元、胡健
地 址：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高新路788号
电 话：0512-6349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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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估价对象位置示意图
周庄古镇景区

病村 家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位置

@上海大观

沪渝高速 上海商业
学院(雨

汾湖枢纽

凡居·度假庄园 估价对象所在小区具
体位置

爱 德华自邸

太阳湖大花园
太阳湖
花园二期

明丰湖滨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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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估价对象内外部、 周边环境、 景观照片

小区地址 小区大门

外貌

1 8

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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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楼

一楼 二楼

二楼

26

苏
州
市
吴
江
区
人
民
法
院



苏州正太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0512-63021788

二楼

二楼 三楼

三楼 幢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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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道路

内部景观 外部道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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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动产登记簿查询记录》复印件

不动产登记簿查询记录

查询时间：2022年09月02日10时53分47秒
查询日的： 查询编号：公开2022区号0900654539
权证号信息

权证号 15001623
不动产单元号

权利人 卢 江
权利人旺件号 310221195803302431

记口期 2009-06-05
查询 息用途

状念 现势
附 记 夫妻共有人：高倩

房屋信息
房屋 室疗号 房屋建筑面积 房屋用途 房 屋性质 总层数 所在层 坐落

汾湖镇莘塔社区张
604.99 别墅、高档公 3 1-3 园东路66号 (太1

寓 湖大花园二期 2
幢

附属设施信息

建筑面积 ( 套内建筑面分摊建筑面积用途 平方米) 积 (平方米 (平方米) 房屋坐落 上地使用期限

他项权利信息
被担保主债 债务履行期限

他项权证号 他项权利人 担保范 是否最高 权数额 (最 (债权确定期 设定日期围 额抵押 高债权额)
(万元) 间 )

中国农业银
00097407 行股份有限

公司吴江市 -般抵押 60 2009-08 -18起
2034-08-17止 2009-08-17

支行
是否存在禁止或限制转让抵押不动产的约定：

限制权利信息
限 校人 查封类型 面封文号 设定日期 结束日期 注销日期 备注
河 入 轮候查封 2016 苏0502019-05-31 2022-05-30

9执2492号
海市长宁议人 查封 (2014) 长民 2014-09-22 2016-09-21
民1.贷 (民) 初字第

5539号

办 2022年09102日10时53分47 经办人： 王熙彤 苏州市吴江区不的产鉴记中心

共 2 页，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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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浦小 区 瓷封 2014 ) 浦民 20 14-09 -01 2016-08-31
人民法 - ( 民 ) 初字第

32397号

苏 2016 苏0502016-04-21 2019-04-20
9执字第2492号

拉 特 查封 (2014) 达法 2014-08-25 2016-08-24
保子第738号

苏州市美江区人 轮候查封 (2022)苏0509执2022-03-29 2025-03-28
1987号

蒙古 轮候查时 (2016) 内0622016-07-27 2019 -07-26
拉特 人民 就 1执776号 (续

游 市烂江区人 轮假查封 (2021)苏0509执2021-07-19 2024-07-18
民法 334号

苏利市美红《人 轮候查封 (2020)苏0509执2020-06-04 2023-06-03
3317号

海市第 级 (2015) 沪- 2015-02-13 20 17-02-12
人民法 中民六 (商 ) 字

第S39-1号
下消 长学 人 轮假查封 2017) 01052 017-11-17 2020-11-16

执4425号

】 7 自 绒封 2016) 内0622022-06-21 2025-06-20
特淇人民 1执776号

内蒙占达拉特 欧时 (2016 )内0622019-07-19 2022-07-18
人民法 1执776号

其他
黑定情
预告世记
开议轻记
地 权 L
件权设记

备注
备注

苏州市吴江区不动产登调中心经办时间： 2022年09月02日10时53分47秒 经办人： 王熙彤

1

1
共 2 页，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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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E 水

香询时间：2022年09月191110时49分06秒
查询目的： 查询编号：公开2022区号0900656684

权证号信息
权证号 吴国用 (2009)第06029002-2号

不动产单元号
权利人 指汇

权利人证件弯
登记日期

查询信息用途
证书状态 现

附记

土地信息
坐落 面积 (平方米) 使用起止期限 土地性质 上地用途

萨塘镇 塔社区张园东
路66号 (太阳湖大花园 2597.57 2072年1月23日 出让 城镇住宅用地

) 2幢

附属设施信息

建筑面积 套内建筑面
用途 积 (平方米 分摊建筑面积 房屋坐落 土地使用期限平方米 ) ( 平方米 )

他项权利信息
被担保主债 债务履行期限担保范 是否最高 权数额 (最他项权证号 他项权利人 围 额抵抖 高债权额) (债权确定期 设定日期

间 )
(万元)

2009-08-18起2009-2919 农行吴江 339 2017-07-262011-08-17 1
是否存在禁止或限制转让抵押不动产的约定：

限制权利信息
限制权人 查封类型 国文习 设定 期 结束门期 注销日期 备注

苏州市吴江区人 轮候 封 (2016) 苏0502019-05-31 2022-05-30
民法院 9执2492号

经办时间： 2022年09月19日10时49分06秒 经办人： 宋 华 苏州市吴江区不动严登记中心

共 2 页，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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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20584000202111030249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营 业 执 照 口￥ 扫描二维码登录“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91320509797426868T (1/1) 系统”了解更多登记
备案，许可， 管信息，

(副 本 )

名 称 苏州正太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资 本 200万元整

类 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 日 期 2007年01月12日

法定代表人 芮俊亮 营 业 期 限 2007年01月12日至******

经 营 范 围 许可项 部门批 芳 光新，貨然 改 住 所李 亚江街道5路1188号邦宁电
批结果为准
般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土地调查评估服务；不动产登

记 服
市场调查 步外调查 房地 环境保护照谬
复服务 规划设 管 理

服务： 房，询聚划 区方的省募，党业损 法省 (除依法须经批
活动)

登 记 机 关

2021 年 白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监制
http：//www.gsxt.gov.cn 企常 景 公 服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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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4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房 地 产 估 价 机 构 备 案 证 书
REGISTRATION CERTITICATETOR REAL ESTATE APPRAISAI C OMPANY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机 构 名 称： 苏州止太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 定 代 表 人 芮俊亮

(执行事务合伙人

住 所： 苏州市吴江区江陵街道长安路1188号邦宁电子信息产业园A幢4
409/410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797426868T

备证案 等 级： 贰级

书效编 号： 苏建房估备 ( 贰 ) 苏州 0050

有 期 限： 2017年05月09日 至 2023年05月08日

发证机关公章
2021 02

5 0 22：0 2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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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正太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0512 63021788

7.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复印件

本证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统一监制。 姓 名/Fullname

本证书合法持有人有权在全国范
围内使用注册 房地产估价师名称，执
行房 地 产 估 价 业 务，有 权 在 房 地 产 估 价 性
报告上签字。

身份证件号码/ TNo
Th e b carer o f this certificate is ent itled lo

use t h e d esi g na tio n o f R e g is te re d R ea l Es tate
Appraiscr t o proceed real estate appra isal practices 320536198106301521
and to sigr. on real estate appra isal reports ona 注 册 号/RcgistrationNo.nationwide scal e .

322018034
执业机构/Empo

苏州正太房地产评估有限公

司 有效期至/Daleolexpiry

2024 07-18
持证人签名/Beanr 'ssignahae

证机 关

， 0021949

本证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统一监制 姓 名/F illname

本证书合法持有人有权在全国范
围内使用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名称，执
行房地产估价业务，有权在房地产估价 性 别 /Sex报告上签字

r a d . 手

Republic of China 身份证件号码/ IDNo.
T he bearer o f t h is cert i f icate is ent i tled t o

use the designation of Reg s tered Real Esta te
Aupra ise io proceed rcal estate appraisal pract ices 320924198203149018
and to sign on real cstaco appraisal reportsona
nationwide scale. 注 册 号/Reg.stsationNo

3 2015035
执业机构 /Eanployer

苏州正太房地产评估有限公
司

有效期至/Dateofexpiry

2024-08 19

持证人签名/Bcarers inaiure
发证机关

No . 00219735

34

苏
州
市
吴
江
区
人
民
法
院


